屏東縣立明正國中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次段考 時間分配表

	
	第一節
	第二節
	第三節
	第四節
	第五節
	第六節
	第七節

	5月12日

（星期一）
	8：30-9：00
	9：10-10：10
	10：20-11：00
	11：10-12：00
	13:30~14:10
	14：20-15：10
	15：20-16：05

	
	正常上課
	數學
	七年級英聽
	作文
	正常上課
	英語
	正常上課

	節次
	第一節
	第二節
	第三節
	第四節
	第五節
	第六節
	第七節

	5月13日

（星期二）
	8：30-9：10
	9：20-10：10
	10：20-10：50
	11：00-12：00
	13:30~14:15
	14:25-14:55
	15：05-16：05

	
	八年級英聽
	國文
	正常上課
	自然

(生物、理化)
	正常上課
	正常上課
	社會


備註：

1. 5/12(一)~5/13(二)七、八年級段考，九年級正常上課(依照七八年級鐘聲上下課)。兩天第八節全校停課。
2. 社會科為電腦閱卷，請同學務必攜帶2B鉛筆及橡皮擦。數學科考試請攜帶直尺、圓規作圖相關用具。
3. 請同學注意！英語聽力考科鐘響開始之後五分鐘開始播放，聽力試題播放完畢即為測驗結束，並進行收卷。收完卷後，同學仍需在教室安靜自修，監考老師請於下課鐘響後將答案卷送回教務處。
4. 試卷一律統一於教務處班級櫃領取，考試完畢試卷亦統一於教務處前走廊繳交，敬請該節之監考老師按照表列的時間提前五分鐘領取試卷監考。敬請配合，謝謝！
5. 作答除了畫答案卡需用2B鉛筆、作文請用黑色原子筆寫，否則不予計分，其餘科目作答不得使用鉛筆作答。
教務處上
